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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韓政權引受委員會對韓國政府擬實施之「外國人學校之設立暨

運營規則」事，要求重新檢討，而引起社會的爭議。 
韓國教育人的資源部曾擬定「外國人學校之設立暨運營規則」，

並經部會之協調及國務院之通過，目前正提交國會審議通過後預定三

月三十日起實施。（詳情請參本組元月份韓國文教簡訊第 11頁），但
是政權引受委員會卻接納市民團體的意見，將已立法公告並將實行的

政策打翻，而遭到非議 
韓國教育人的資源部「地方教育企劃課」課長金殷燮於本月五日

表示：政權引受委員會認為有關外國人學校之立法案，需進一步得到

社會的共識，因尊重該單位的意見，而有關此政策之推行，暫行保留。 
南韓教育人的資源部其間為解決小留學生問題，並對駐外人員暨

商社子女回國就學問題，以及建設東北亞中心國家而培育具有國際觀

之人才，而擬訂定「外國人學校」相關法案。 
其主要內容是將設立外國學校資格除目前之外國人之外，韓國法

人當中具備一定之條件亦可設立，另將入學資格從現行居住國外五年

放寬為三年。 
但是此法案予以保留後，與目前現行之「濟州國際自由都市特別

法」允許八學資格為居住國外三年以上者，及無限制入學資格之「經

濟特區法」相違，特別是主張放寬入學資格條件的財政經濟部，以及

教育人的資源部反彈甚大。財政經濟部相關人員表示：「政府當然可

接納市民團體的意見，但是被牽來牽往，的確不應該」。 
但是韓國全國教員勞動組合發表聲明表示歡迎，該團體暨「教育

改革市民運動聯合」、「為真實教育之全國家長會」等進步團體，認為

外國人學校將會增加家長之學費負擔，而可能會出現貴族學校，造成

社會的違和感，而表示反對。 
不論如何，因引受委的介入，南韓政策被批評為朝令夕改，的確

造成混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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